
勞動部　函 

受文者：友仁醫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5 日 

發文字號：勞職授字第1130205074號

 

 

 

主旨：廢止貴院辦理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療機構之認可，詳如
說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3條及辦理勞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療
機構認可及管理辦法第 13條規定，及本部職業安全衛生
署案陳臺中市政府勞工局 113 年 6 月 24 日中市勞檢字第
1130032582號函辦理。

二、查貴院前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備查於 113年 4月 9日歇業，
應依前開辦法規定廢止勞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療機構之認
可，爰本部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第 1款規定，核定貴院
自歇業日起廢止辦理勞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療機構之認可。

三、如不服本處分，得依訴願法規定，於本函送達之翌日起 30
日內，繕具訴願書正、副本，向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（新
北市新莊區中平路439號南棟11樓）遞送，經由本部陳轉
訴願管轄機關，向行政院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友仁醫院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勞工局

抄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衛生健康組

部長　何　佩 珊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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